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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应急管理厅 吉林省自然资源厅 

吉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吉林省 

尾矿库闭库销号实施意见》的通知 

 吉应急安全基础联〔2020〕83 号 

各市（州）应急管理局、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长白山管委会应急管理

局、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梅河口市、公主岭市应急管理局、自然资源

局、生态环境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应急管理部等八部委《关于印发防范化解尾矿库安全风险

工作方案的通知》（应急〔2020〕15 号），推进我省尾矿库闭库销号工作，切

实减少尾矿库存量，现就尾矿库闭库销号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



署，按照国家防范化解尾矿库安全风险工作方案要求，进一步规范尾矿库闭库

销号程序，从源头上消除尾矿库安全风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

社会稳定。 

  二、基本原则 

  （一）落实责任、形成合力。强化地方人民政府领导责任、有关部门监管

责任和尾矿库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统筹协调，严格监督管理，建立政

企联动、部门协作、高效有力的工作机制，有序推动尾矿库闭库销号工作开

展。 

  （二）摸清底数、稳步闭库。摸清已运行到设计最终标高或者不再进行排

尾作业的尾矿库，以及停用时间超过 3年的尾矿库、没有生产经营主体的尾矿

库底数，形成清单，按照安全风险大小程度，区分轻重缓急，合理安排闭库工

作任务，稳步推进尾矿库闭库销号工作。 

  （三）因库制宜、综合施策。加大政策引导和支持力度，鼓励尾矿库企业

通过尾矿综合利用减少尾矿堆存量乃至消除尾矿库。根据尾矿库特点，符合条

件的可以采取简易闭库程序完成尾矿库闭库销号工作。 

  三、工作目标 

  吉林省范围内没有生产经营主体的尾矿库 2020 年底前全部闭库销号；闭库

销号一批长期停用的尾矿库、运行到设计最终标高或者不再进行排尾作业的尾

矿库、尚未建设完工不再继续建设的基建期尾矿库；推进停用时间超过 3年的

尾矿库闭库治理销号工作。 



  四、闭库工作实施 

  （一）闭库治理责任。尾矿库闭库治理实施由原生产经营单位负责；对解

散或者关闭破产的生产经营单位，其尾矿库的闭库治理实施由生产经营单位出

资人或其上级主管单位负责；无上级主管单位或者出资人不明确的，由县

（市、区）应急管理部门提请本级政府指定管理单位负责。（以上所述尾矿库

闭库治理实施负责单位统称为尾矿库管理单位） 

  （二）闭库治理实施范围。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尾矿库，应进行闭库治

理： 

  1.没有生产经营主体的、废弃的； 

  2.运行到设计最终标高或者不再进行排尾作业的； 

  3.未达到设计最终堆积标高，因各种原因停用时间超过 3年的； 

  4.尚未建设完工不再继续建设的基建期尾矿库。 

  （三）闭库治理内容。尾矿库闭库治理应包括工程地质勘察、安全现状评

价、闭库设计、施工和竣工验收。尾矿库闭库工程地质勘察应包含尾矿坝勘察

和周边影响尾矿库安全的不良地质现象勘察；尾矿库闭库工程安全设施设计审

查工作由市（州）应急管理部门负责，闭库设计未经审批以及审查不合格的，

不得进行尾矿库闭库施工；尾矿库闭库工程应当符合已批准的闭库设计文件和

尾矿库施工验收相关规程要求。 



  （四）闭库治理工程应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尾矿库勘察、安全现

状评价、闭库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资质应符合以下要求： 

  1.二、三等尾矿库勘察、安全现状评价、闭库设计、监理单位具有甲级资

质，施工单位具有总承包一级或者特级资质； 

  2.四、五等尾矿库勘察、安全现状评价、闭库设计、监理单位具有乙级或

者乙级以上资质，施工单位具有总承包三级或者三级以上资质，或者专业承包

一级、二级资质。 

  （五）闭库验收条件。“尾矿库管理单位”组织具备下列条件的尾矿库实

施闭库工程验收，并形成书面报告备查。验收不合格的，整改后重新组织验

收。 

  1.尾矿库已停止使用； 

  2.安全隐患治理完毕； 

  3.尾矿库闭库工程安全设施设计经有关应急管理部门审查批准； 

  4.有完备的闭库工程施工记录、竣工报告、施工图和施工监理报告等。 

  （六）简易闭库要求。库容小于 100 万立方米且总坝高低于 30 米的五等尾

矿库的闭库工作，可履行下列简易闭库治理程序。 

  1.经专家组现场核查论证，确认尾矿库现状存在安全隐患，且不能采用尾

砂回采、推平坝体、平整库区等方式进行销库或闭库处理的。尾矿库管理单位



应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编制闭库治理方案，治理方案应认真分析尾矿

库现状，对尾矿库存在的不安全因素提出有针对性的整治措施。 

  闭库治理方案由县（市、区）应急管理部门组织专家进行审查，经专家审

查同意后，方可按整治方案进行施工。闭库治理工程由尾矿库管理单位自行组

织专家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形成书面报告（附专家验收合格意见）报县

（市、区）应急管理部门备案后完成闭库。 

  2.经专家组现场核查论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由专家组出具库区整治

意见，报县（市、区）应急管理部门备案。库区整治工程完成后，经县（市、

区）应急管理部门现场核查合格后完成闭库。 

  （1）采取尾砂回采、推平坝体、平整库区、恢复植被等措施后，不会对周

边安全、环保造成影响的尾矿库； 

  （2）坝体与库区已基本融入周边自然地形、地貌且经当地历年降雨和洪水

检验后，未对周边安全、环保造成影响的尾矿库。 

  五、销号工作实施 

  （一）尾矿库销号条件。尾矿库闭库工程结束后，县（市、区）政府对具

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尾矿库应批准销号，并向社会公告。 

  1.由于历史原因已恢复自然地貌，坝体与库区已基本融入周边自然地形、

地貌，经当地历年降雨和洪水检验后，未对周边安全、环保造成影响的，无尾

矿库明显特征的； 



  2.经有关部门批准改作其它设施并能出具有效证明材料的； 

  3.尾砂回采后不再进行排尾作业的，清除全部尾砂和坝体，不再堆存尾砂

的； 

  4.完成闭库治理，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安全和环保影响的，库区已复垦

的。 

  （二）尾矿库销号实施程序。尾矿库销号认定工作由县（市、区）政府组

织协调应急管理、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部门联合进行。经认定符合闭库有关

情形的尾矿库，形成销号意见报告，由县（市、区）政府作出批准尾矿库销号

的决定，不再纳入尾矿库管理。 

  尾矿库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已经批准，但尚未开工建设且不再建设的，

由尾矿库管理单位提出申请，由市（州）应急管理部门注销其建设项目安全设

施设计许可意见书，直接销号。 

  六、工作要求 

  （一）加大尾矿库闭库监督管理。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督促对列入闭库范

围的尾矿库进行闭库治理。对不主动实施闭库、不严格履行闭库程序、不落实

整改措施的“尾矿库管理单位”，依法依规予以严厉处罚。 

  （二）严格落实尾矿库闭库后的管理工作。尾矿库管理单位按照已编制的

土地复垦方案完成治理后，应及时向项目所在地自然资源部门申请验收。利用

闭库销号后尾矿库的土地建设其他项目的，应经有关部门批准，依法依规办理



相关用地手续。各级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应急管理部门应按照工作职责做好

尾矿库闭库销号过程中的环境保护、土地复垦和地质灾害治理等工作。 

  （三）积极推进尾矿库闭库销号工作实施。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积极协调

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有关部门大力推进尾矿库销号认定工作。对已完成闭库

销号的尾矿库，不得再作为尾矿库进行使用，不得重新用于排放尾矿。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 吉林省自然资源厅 吉林省生态环境厅 

  2020 年 4 月 16 日                


